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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
有奖举报电话：12350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
有奖举报电话：110

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通
过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不遗
余力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们
为此叫好。同时，也为越来越多
的甬城市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公
共利益而点赞。

过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
些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严重侵害公共利益，对周边土
壤、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和资源损
害，而在对责任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处理时，要么一罚了之，要么
追究法律责任一判了之。但老百
姓对此不是很满意。对老百姓来
说，关心的不是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被罚了多少、判了多少，而是
我生活的被污染的土地什么时候
被修复，我居住地方的黑臭河什

么时候变清澈。现在有了公益诉
讼，有了检察机关这个诉讼主
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不仅要被
罚，还要承担“赔偿”和“修
复”责任。

公益诉讼是个新生事物，涉
及方方面面，公众对其有个从陌
生到熟悉的过程。公益诉讼又不
仅仅是检察机关一家的事，正像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的那样，单打独斗不能解决
问题，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以
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缺一不可。
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才能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

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使
损害公益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李国民）

让我们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人 民 群 众 在 生 产 生 活 过 程
中，如果发现有破坏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侵害众多消
费者权益、侵害国家财产、违法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等情形，该怎么办？

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目前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向检察机关举
报和反映：一是可以向市县两级
检察机关“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
举 报 中 心 ”（12309 检 察 服 务 热
线） 进行举报；二是通过“甬检
掌上公益”微信小程序进行线索
举报；三是可以向中国宁波网民
生e点通问政平台反映。

在提起公益损害举报时，一

般应当提交书面材料，载明举报
和控告事项、依据的事实与理
由、证明公益损害及后果等相关
线索或证据。

特别要说的是，为保护举报
人、控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市检
察机关严格要求，对于举报、控告
内容以及举报人、控告人的姓名、
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严禁将举报、控告材料转给被举报
人、被控告人或被举报单位、被控
告单位。同时，举报中心负责对办
结的举报线索进行评价，对于举报
人提供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可
以酌情给予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
励。 （董小芳）

发现损害公益情形怎么办

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

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宁波在行动宁波在行动！！
记者 董小芳 蒋炜宁 通讯员 丁巧尔

噪声扰民、河道污染、垃圾
乱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
对生活品质需求的提高，难免会
碰上诸如此类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尤其是遇
到 多 次 投 诉 却 仍 久 拖 难 解 的 顽
疾，该怎么办？

据市检察院统计，今年 1月至
11 月，全市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 246 件。这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甬城市民开始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这
个以往有些陌生的词汇正日渐进入
公众视野。

“本人 8 月份投诉过僵尸车严
重侵占公共资源停车位，4个月过
去了，僵尸车却依然横行”“我在
这个小区住了十多年，眼看着违建
乱搭越来越多，不少公共区域长期
被占用堆放物品，对居民生活影响
很大”“这条河我已经投诉过三次
了，上半年曾治理过，但是治标不
治本，还是发臭”“酒店外墙光污
染严重，蓝色灯光严重影响对面居
民，不知何时才能解决”……

自今年 5 月 4 日市检察院驻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公益诉讼联络站成
立以来，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平台上，这样的留言屡见不鲜。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宁波
网民生 e点通平台共向市检察院移
送相关线索 359条。其中，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类占45%，食品药品
安全类占10%，国有资产保护类占
1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类占
30%。

而这，只是我市检察机关收集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其中一个渠
道。

“当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已成共
识之后，谁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当有关行政机关违法行
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谁来督促整改
或提起诉讼？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责无旁贷。”市检察院公
益诉讼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
年 7月 1日，北京等 13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试点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2017 年 7 月 1 日，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在全国施行。
那么，公益诉讼涵盖哪些范

畴？
一般来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
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指当检察机
关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行政公益诉讼指检察机关发现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
为，致使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

随着公益诉讼制度驶入快车
道，群众对公益诉讼的需求和期望
也越来越强烈。

据悉，目前我市检察机关收集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渠道主要有三
种，除了上述设立联络点的方式
外，与行政机关建立联络制度、通
过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等
直接向公众征集是主要的线索收集
渠道。今年1月至11月，共收集有
效线索 246条，办理案件覆盖生态
环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四大领域。

伴随着公益诉讼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熟知，公益诉讼已成为保护公
共利益的“利器”，成为更多甬城
人的期盼。

需求，越来越强烈

促海洋渔业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并责令当事人赔偿渔业损失，购
买鱼苗投放海域，进行增殖放
流。

“公益诉讼是以法治方式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安
排。诉讼不是目的，维护公共利
益才是根本。”市检察院公益诉
讼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所以公
益诉讼更多的是通过诉前程序，
及时发现不当行为并发督促纠正
建议，防止苗头性问题演变为更
大的犯罪，既补齐了现行公益维
护体系的短板，也能最大限度地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施 行 提 起 公 益 诉 讼制度以
来，我市两级检察机关牢牢把握
公益核心，重点围绕问题较为突
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

境资源和食品药品安全两个领域
开展公益诉讼。通过公益诉讼促
进依法行政，督促惩治破坏生态
环境、损毁生态资源等违法行
为，督促整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的行为等。

今年以来，全市共立案审查
233 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行政公
益 诉 讼 诉 前 程 序 检 察 建 议 204
件。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案件 143件，占比 61.3%；通过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清理
垃圾2万余吨，清理占地面积160
余亩，保护恢复耕地 53亩，追缴
生态补偿费用 465 万元；办理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行政诉前检察建
议案件 59件，行政机关均予以回
复并整改，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
利益。

公益诉讼案件调查取证。

公益诉讼案件现场勘查。利用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查。

韩立萍 制图

（图片由市检察院提供）

近日，我市首例食品安全领域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慈溪宣
判。

涉案人郑某经营一家火锅店，
生意一直不错。然而令人想不到的
是，这家火锅店里的油是“无限循
环使用”的。原来，顾客用餐结束
后，吃剩的火锅锅底会被倒入一个
专门的收集桶，随后郑某用勺子将
桶内红油刮出冷藏。等需要时，再
拿出来与新油混合。经查，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郑某共提
取火锅锅底废弃油 75 公斤，以此
制作火锅锅底所得销售额 1 万余
元。

因郑某在生产制作的食品中加
入有害废弃食用油脂并进行销售，
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危
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并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慈溪检察院依法向慈溪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对郑某处以
销售额的 10 倍即 10 万元的惩罚性
损害赔偿。日前，慈溪人民法院宣
判，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公益诉讼部分赔
偿 10 万元，由慈溪检察院纳入公

益基金依法管理；在刑罚执行完毕
之日起 3年内禁止从事食品经营活
动。

这是我市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缩影。自
去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类似保护公共利
益的案例，在我市并不鲜见。

鄞州检察院在线索排查中发现
一起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犯罪嫌疑
人的行为对当地大嵩江水质造成了
严重污染。因犯罪人被捕入狱，污
染现场环境修复和危险废物的处置
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为保护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鄞州
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打
破了污染环境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只
负刑事责任不负环境修复责任的不
正常现象，1000 余立方米受污染
土壤得到修复。

在北仑，陈某某多次在禁渔期
采取禁用的渔具地笼网非法捕捞海
产品。以往这类案件即使被追究刑
事责任或行政处罚，海洋渔业资源
依然得不到修复。为维护公共利
益，北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督

守护，以公益之名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市公
益诉讼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
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的模
式，也赢得了诸多相关部门的配
合和支持，切实保障了民生民利。

但同时，公益诉讼的发展还
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社会公众对公益诉讼
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全社会支
持公益诉讼的氛围尚未形成。市
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从目前收集的案例线索来
看，不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无头
苍蝇、到处乱撞’的经历，直到
最后才想起公益诉讼。公共利益
关乎每一个人，因此，呼吁市民
不断提升公益保护意识，一起来
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尽管立法上明确赋予
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
权，但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尚需进一步完善。

另外，因为现行法律对社会
组织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要
求比较高、社会组织经济能力和
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目前
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主要为检察
机关，相对单一。要使公益诉讼
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势必要形成
公益诉讼的多元主体。

“公益诉讼不是‘独角戏’，
单打独斗不能解决问题。政府、
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
支持等，缺一不可。”市检察院公
益诉讼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得到了相
关行政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
合，诉前检察建议的回复整改情
况良好。接下来，我市两级检察
机关将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问题
和诉求的渠道，发动和依靠群众
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
不断健全和完善与行政机关、法
院和社会组织的协作配合机制，
加强沟通，既履行监督职责，又
帮助解决问题。此外，着力推进
规范化建设，坚持“诉前程序”
与“提起诉讼”并重，确保公益
诉讼取得实效。

日前，“甬检掌上公益”微信
小程序已在全市推广。公众实时
线索举报、检察官在线沟通、代
表委员实时监督等功能，进一步
畅通了群众反映问题的通道，架
起了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推动
全社会共同营造公益保护的良好
氛围。

牢 牢 把 人 民 利 益 作 为 落 脚
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聚焦点，公益诉讼，明天可期。

明天，期待更完善


